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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问题是涉及每个人的普 遍 性 的 问

题
。

婚姻家庭状况如何
,

直接影 响 社 会 风

气
、

社会安定和社会发展
。

婚姻家庭决不仅

是私人事情
,

社会通过婚姻道德和法律进行

午预
。

法律与道德均为调整人与人之间
、

个人

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则
,

同由经济基

础决定并为该基础服务
。

不同的社会制定的

婚姻法律与提倡的婚姻道德
,

两 者 紧 密 配

合
, 相辅相成

,

共同维护有利于当时的婚姻

制度和婚姻秩序
。

我国 《婚姻法 体现了社会主义婚姻道

德 , 并将某些道德规范直接规定为 法 律 条

款
,

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
。

如 婚

姻法 》明确规定 实行婚姻 自 由
、

一 夫 一

妻
、

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
,

保护妇女
、

儿童

和老人的合法权益
,

实行计划生育 规定结

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
,

双方自愿离婚
,

或一方要求离婚
、

感情确已破裂
、

调解无效

的 , 准予离婚 规定夫妻
、

父母子女及其他

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
。

以法律形式

保护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存在
,

促进其传播

和发展
。

同时
,

明令禁止包办
、

买卖婚姻和

其他千涉婚姻自由的行为
,

不许任何一方对

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进行干涉 禁止

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 , 禁止家庭成员

间的虐待和遗弃
。

这些都会抵制和消除封建

伦理道德及资本主义婚姻道德的 残 余 和 影

响
。

社会主义婚姻道德要求人们在正确的人

生观基础上
,

树立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
、

互

敬互爱的恋爱观
,

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

家庭
,

保持爱情的专一忠贞
,

忠实履行婚姻

义务
,

维护和巩固现实婚姻家庭关系
。

这种

婚姻道德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
、

政治
、

伦理

状况
,

有利于人们正确地行使婚姻自由的权

利
,

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
。

这种婚姻道

德的培养
,

促使人们对 婚姻法 》的尊重和

格守
,

改变人们在家庭生活中残存的旧思想

意识
,

并在这些人周围造成一种道德舆论
。

这种婚姻道德要求并教育人们积极地同违法

乱纪和犯罪现象作斗争
, 以维护国家法律的

尊严
。

同时
,

婚姻道德对 《婚姻法 本身及

其实施还起补充和辅助作用
。

总之
,

凡是法

律所禁止的行为
,

必然是道德所 谴 责 的 行

为
。

凡是法律所提倡的行为
,

也必然是道德

所赞扬的行为
。

二者各有所长
,

相互为用
,

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
。

但是
,

婚姻法律与婚姻道德毕竟是不同

的两种行为规则 ,

二者有着重要区别

第一
,

婚姻法律是由国家制 定 或 认 可

的
,

具有特殊文字形式
,

依靠国家力量强制

执行的
。

如 《婚姻法 》规定
,

对拒不执行有

关扶养费
、

赡养费
、

财产分割和遗产继承等

判决或裁定的
,

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当事人执

行
。

而婚姻道德在人们意识中自然形成
,

一

般无固定形式
, 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

,

依靠

人们的信念
、

习惯
、

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

持
。

人们以美与丑
、

善与恶
、

诚实和虚伪等

道德观念评价人们的行为
, 调整婚姻家庭关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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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。

道德规范的实现
,

是通过人们自觉接受

某种观念和舆论的结果
。

实施法律虽然也要

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违法与守法
、

有罪或无罪

的评价
,

但它不管人们在内心里是否赞同
,

都要求人们服从
,

否则即进行强制
。

第二 ,

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

围更为广泛
。

爱情
、

婚姻
、

家庭生活中的许

多关系
,

都由婚姻道德调整
。

不是任何道德

上的义务都是法律上的义务
,

道德谴责的行

为并不一定都要受到法律制裁
。

法律着眼于

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外部行为
,

只能从普遍的

存在出发作出最基本的规定
,

强制人们在婚

姻生活中遵守最低限度的行为标准
。

它鼓励

人们有高尚行为
,

但不能强制人们作出高尚

行为
。

它对违法者实行制裁
,

但对违反道德

而尚未违反法律者不能制裁
。

道德则着眼于

人的精神世界
,

提出更高要求
, 制约人的行

动
。

如 《婚姻法 》规定禁止重婚
,

对违反者

处以刑罚
。

婚姻道德则除了劝告人们勿重婚

外
,

还要求夫妻间互敬互爱
,

忠于爱情
,
勿

在感情或行为上作出有损对 方 的 事 情
。

但

是
,

道德没有法律上的强制作用
,

要调整全

部婚姻家庭关系
,

单靠道德不够
,

还必须依

靠法律
。

明确了婚姻法律与婚姻道德的区别和联

系
,

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
、

加强社会主义

道德教有 有着重要意义
。

社会主义婚姻法应当从人们普遍关心的

问题
,

如保障婚姻自由
,

巩固家庭关系
,

维

护妇女权利
,

抚养教育子女
,

照顾赡养老人

等权利义务关系中
,

反映社会主 义 婚 姻 道

德
。

同时又不可将一些不宜由法律规定的道

德问题硬要由法律来解决
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婚姻法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婚姻道德的

基本原则
。

它依据宪法的规定
,

总结了三十

多年来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成功经验
。

它既

是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
,

又是

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发扬社会主义风尚
、

提倡

婚姻道德的重要保证
。

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

说明
,

我国 婚姻法 是完全正确的
、

合情

合理的
、

切实可行的
。

必须看到
,

婚姻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关

系
,

它是男女双方结合在一起
,

朝夕相伴
,

终身相处
,

形成一个单独的社会单位
,

承担

各种权利义务
。

结成这种关系没有牢固的基

础是不行的
。

这种基础只能是爱情
。

马克思

主义关于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的

观点是正确的
。

所以
,

《婚姻法 》规定夫妻
“感情确已破裂 ” 准予离婚是合乎社会主义

婚姻道德的
。

死硬维持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

关系
,

只会给本人
、

家庭和社会 都 带 来 痛

苦
。

《婚姻法 》关于离婚问题的规定 ,

多年

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是切实可行的
。

那种认为

保护离婚自由是保护 “乱爱自由 ” 的观点和

修改第二十五条的要求
,

是缺乏根据的
。

婚

姻家庭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很复杂
、

很棘
手的问题 ,

要靠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
,

综

合治理
,

单纯凭借法律手段是不够的
。

当然
,

在贯彻实施 《婚姻法 》时 , 既要

严格依法办事
,

又要注意法律行为的道德后
果

。 “ 感情确已破裂
,

调解无效 ” ,

应准予

离婚一一这是离婚中的法律问题
。

造成夫妻

感情破裂的原因一一这是离婚中 的 道 德 问

题
。

按法律规定
,

判处离婚
,

是 婚姻法 》

的要求
,
履行法律义务

。

查清感 倩破 裂原

因
,

明辨是非
,

批评教育有错误一方 ,

安慰鼓

励受害者一方
,

则是婚姻道德要求 , 履行道
德义务

。

既不能因一方违反道德要求
,

一味

迁就舆论
,

置法律规定于不顾
,

强制不准离

婚 也不能因符合法律规定准予离婚
,

就不

分清是非
,

使有错误一方未受应有教育
,

甚
至 以胜利者自居

,

使好人忍气受屈
。

成功的

判决离婚的法律行为
,

可使正气上升 , 歪风

下降
。

失败的判决离婚的法律行为
, 则对社

会主义婚姻道德产生不利影响
。

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有 下转第 页认

肠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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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

一与积理相关的是练识 。 何谓识 这里同样存在两种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
。 按唯心论者的

理解
, “ 理 ,, 在 “ 气 ” 先

,

作家自然也就可以脱离客观的社会生活
,

关在象牙之塔里表观自

己的心声
。

所以王阳明说 ’合即理也
,

学者学此心也
,

求者求此心也
。 ” “故君子之学

,

惟求得其心、 ” 价合外无事
,

心外无理
,

故心外无学 ” 《紫阳书院集序》
。

唯心论者这

种心即理即识的滥言同样遭到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
,

如与魏禧同时代的顾炎武 就 曾 明 确

地提出了“

多学而识
”

的口号
。

什么是多学而识呢 他认为 “ 在于得理而验于事物 ” 《日知

录
·

心学 》 这就是说
,

通过多学
,

明了事物的道理
,

掌握事物的规律
,

再通过接触实际来

检验所学到的道理是否正确
。

所以他不但指出 ,’, 合即理 ” 是错误的
,

西且说他们 “ 舍多学而

讯 以求尸贯之九 置四海穷困而不言
,

而终吕讲危微精一之说匆 竺 《与友人论学淮》
, 、

这种认识扩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文学 的社会决能圣
,

在当时显然是难育阿章的见解
。 ,

一魏禧正是在吸收同代思想家的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全面
、

系统地提出了自己收丰张 飞

“所谓识者 , 博学于文
,

而知理之要 , 练于物务
,

识时之所宜
。

理得其要规 言不烦而躬行可

践 , 识时宜
,

则不为高论
,

见诸行事而有功
。

是故好奇异以为文
,

非真奇也
。

至 平至 实
,

之

中
,

狂生小儒
,

眷有所不能道
,

是则天下之至奇矣
。

故练识如炼金
,

金百炼则杂气尽而精光

发
。

善为文者 ,
有所不必命之题

,

有不屑言之理
,

譬如治水者
,

沮瀚去则波流大
,

热火者秽

杂除而光明盛也
。

是故至醇而不流于弱
,

至清而不流于薄也
。 ”

苏答施愚山侍读书 》

李
,

在这里
,

魏禧比较准确
、

科学地概撬子从生活到创作的基本过程和要求
,

说明了积累生活

与提炼主题的关系‘ 首先
,

生活是基础 、重在广而博 ,关键在积 ,

所以梦耳目所见闻
,

身所经历
”

者都要随处留心体察
,

并且尽可能
“

躬行可践
” , 其次 , 积理的着眼点在练识

,

只有终知理之要
” ,

才能“ 言不烦而躬行可践
” ,

因此练识如练金
,

重在精
。 一基于上两点

,

他认为由积理到缅积
,

也即是人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
,

是 由博返约的过程
。

再其次
,

他还说明
,

积理练识还

应以写出
“

至醇而不 流于弱
,

至清而不 流于薄
”

的
“

至奇
”

之文为目的
,

这种文既应是
“

考古论今
,

毅然 自见识力
,

窥人之所不及窥
, 言人之所不敢言 , 者

,

同时又是
“ 识时之所宜

” ,

阻理致用者
。

以上说明
,

魏禧的 “ 积理练识 ” 说
,

继承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
,

闪烁着朴素

的唯物主义光华
,

是他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体现
。

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
,

他最终仍未

能完全突破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
,

但他毕竟对当时及以后 的创作都产生了有益的作用
。

卜护 卜宁 城峨诵气卜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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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情成不了婚姻
,

少爱情
、

无爱情却成伴侣的

清况
,

甚至相伴终身
。

这是因为
,

爱情是精

神的东西 , 受物质所制约
。

婚姻
、

家庭的成

立
、

存在和延续在由爱情决定的同时
,

还必

然受到经济
、

文化
、

年龄
、

工作
、

所处环境
、

偶然机遇
、

亲属意见
、

风俗人倩
、 、

社会舆论
、

时代条件以至政治局势等等因素的影响
,

受

家族
、

集团
、

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制约
。

人类自从脱离了动物界以来 , 两性间的

结合就具有社会的属性
,

随着人类婚姻制度

的演变
,

婚姻道德也在相应地发展变化
。

在经

济文化生活 日趋繁荣
,

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

形势下
,

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婚姻道

德观念正在发生变化
。

应该从经济与政治
、

法

律与道德
、

生理与心理
、

家庭与社会
、

现在与

未来等各个方面
,

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
,

以

发展进化的观点
,

科学地解答这些问题
,

因势

利导
、

循循善诱
,

广泛深入宣传婚姻法律
,

不

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道德
,

促使家庭

成为和睦团结 ,

有利四化建设的社会纲袍 ,

、
子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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